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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11-0120 

一、 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，110年度營業收入淨額較 109年

度或 108年度任一年度減少達 30%者，其適用擴大書審純益率得予調減。 

二、 營利事業於 68年度以前年度(包括 68年度)取得或前次於 68年度以前辦理資

產重估之資產，可於今(111)年 2月 1日至 3月 1日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辦理

資產重估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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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，110年度營業收入淨額較 109

年度或 108年度任一年度減少達 30%者，其適用擴大書審純益率得予調減 

    財政部今(20)日發布「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

點」(下稱擴大書審要點)，本次修正重點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

影響國內營利事業營運，營利事業 110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較 109 年度或 108 年度任一

年度減少達 30%者，其適用之純益率得按 110年度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之 80%計算。 

    財政部說明，自 109 年度起國內營利事業營運受疫情影響，該部訂定 109 年度擴

大書審要點時，增訂營業收入淨額較前一年度減少達 30%者，擴大書審純益率得按 80%

計算之租稅協助措施。鑑於 110年度疫情未緩解，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年 5

月至 7 月間提升疫情警戒至第 3 級，致民眾食衣住行育樂活動減少，影響國內產業營

運，尤以中小企業為甚，110年度有賡續提供上開租稅協助措施之必要。 

    該部進一步說明，考量 110 年度因應疫情提供之延分期繳納稅捐協助措施及經濟

部補助受疫情影響企業收入減幅評估標準與 109 年度相同，爰維持年度營業收入淨額

減少達 30%及按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之 80%計算等規定，並調整 110年度營業收入淨額

較「前一年度」減少達 30%之比較基礎，放寬為較「109年度或 108年度任一年度」減

少達 30%者，以合理反映營利事業自 109年度起即受疫情影響營運之情形，減輕其所得

稅負擔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蔡科長緒奕 

聯絡電話：02-2322-8118 

發布日期：111-01-20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賦稅署 

 

 



中山普萊通訊 111-0120 

3 

 

二、 營利事業於 68年度以前年度(包括 68年度)取得或前次於 68年度以前辦理

資產重估之資產，可於今(111)年 2月 1日至 3月 1日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

辦理資產重估價。 

    財政部說明，依所得稅法第 61條規定，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、遞耗資產及無形資

產遇有物價上漲達 25%時，得實施資產重估價。該部今(20)日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

之「臺灣地區躉售物價指數銜接表」編造發布「資產重估用物價倍數表」(如附件)，

依該物價倍數表顯示，110年度物價指數已較 68年度以前年度(包括 68年度)上漲達 2

5%以上，因此，營利事業於 68年度以前年度(包括 68年度)取得或前次於 68年度以前

辦理資產重估之資產，可申請辦理資產重估價；至營利事業於 69年度至 109年度期間

取得或前次於該等年度期間辦理資產重估價之資產，因本次物價指數上漲程度未達 25

%，不得申請辦理資產重估價。 

    財政部提醒需要辦理資產重估價之營利事業，應於 110 會計年度終了後之第 2 個

月起 1個月內提出申請，以曆年制為例，申請期間原為今年 2月 1日至 2月 28日，因

2月 28日為國定假日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，期間之末日為國定假日者，

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，爰申請期間之迄日調整為今年 3 月 1 日。營利事業可於

前開期間內，檢具資產重估價申請書，敘明其設立日期、會計年度起訖日期及曾否辦

理資產重估價，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，除特殊情形外，受理之國稅局應於收到申請書

之日起 1個月內，核定得否辦理；營利事業應於接到核准辦理重估通知書之日起 60日

內，填具資產重估價申報書、重估資產總表及其明細表、重估前後比較資產負債表，

向國稅局辦理重估價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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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稿聯絡人：蔡科長緒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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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日期：111-01-20 

分 網： 賦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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